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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区共有产权被侵占的
情况，浙江大学民商法研究所副所
长章程建议，应当建立城市小区业
主共有产权强制登记制度，公建配
套设施必须登记在业主委员会名
下。“如果楼盘开发完了，业主委员
会没有成立，可以临时登记在开发
商的名下，一旦业主委员会成立立
即交付。”

“小区交付初期，业委会尚未
成立，容易发生侵占业主权益的乱
象，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开发商、物
业公司违法侵占的监督和处罚力
度。”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物业监管处负责人表示，对此杭
州新修订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
例》已做出明确规定，新建小区如
未按照规定移交有关图纸资料和
查验新建物业共有部分的，将对其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陈

华彬等受访法律专家表示，当前业
主面临的共有部分维权困境一定程
度上与普法力度不够、相关部门执
法不严有关。为此，需要进一步加
强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普及工作，
增强公众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有
效规范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居委
会、业委会等管理人的服务行为。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教
授焦永利建议，应细化住宅物业
管理相关规定，方便小区物业、居
委会和业委会在日常管理中各司
其职。通过基层治理体系的完
善，让居民和居委会、业委会、物
业之间充分沟通，建立更好的合
作机制。

新华社上海12月24日电

专家建议完善共有产权登记制度

部分小区公共区域频被侵占
业主权益如何维护？

新华社记者郑钧天、许舜达

12月23日，记者在上海市虹口区一小区
看到，由于小区配套的垃圾房被挪作他用，不
再作为垃圾投放点向居民开放，导致生活垃
圾只得露天堆放，居民们纷纷提出意见。

“按照小区的规划设计，垃圾房等作为
公建配套设施，应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但开
发商及物业公司却把业主共有资产的使用
权对外出租牟利。业主要求公示账目的请
求一再被拒绝。这严重侵害了业主的共有
产权。”小区业主凌女士告诉记者，维权已
历经3年多，但情况仍未改观。

地面车位、人防空间、公共用房……记
者采访发现，由于不少住宅小区的共有产
权归属不明晰，经常发生被私占、私建、私
售、私租等情况。

“摸清自家小区的家底太难了！”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一小区业委会监督小组成
员石红专表示，为了搞清小区经营性用房、
人防地下车库等业主共有产权究竟有哪些
部分、有多少面积，他跑了土管、发改、住建

等多个部门，耗时几个月，至今仍未完全搞
清楚。

小区业主的共有产权包括哪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四
条，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绿地，一般属于业
主共有。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
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明
确，物业管理用房，门卫房、电话间、监控
室、垃圾箱房、共用地面架空层、共用走廊，
按规划配建的非机动车车库等物业管理区
域内的配套设施设备归业主共有。

共有产权不明晰也是开发商、物业公
司侵占业主公共收益，引发小区物业管理
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浙
江省衢州市因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部
分登记不完善，导致业主、建设单位、物业
服务企业之间因共有物权不清晰而引发的
矛盾纠纷，占当地物业管理投诉量的近三
分之一。

共有产权不明晰现象普遍

记者采访了解到，尽管民法
典、物权法等法律对业主共有产
权等情况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
在现实中不少住宅小区的共有产
权归属不明晰问题仍比较普遍。
这是因为在 2007 年物权法出台之
前，我国尚没有全国性法律对业
主共有产权做出规定，因此在这
之前建成的小区，大多存在共有
产权归属不明晰问题。在物权法
及民法典出台之后，共有产权相
关规定的普及有限，许多居民对
此并不了解，“谁管理，谁所有”现
象仍大量存在。

通常情况下，前期物业都是开
发商的下属子公司。浙江大学城
市治理研究所所长吴结兵表示，新
小区交付时，由于业主尚处于陆续
入住的过程中，加上绝大多数业主
对于哪些属于业主共有财产、哪些
收益应该归业主所有这类权益并
不知情，这就给了开发商和前期物
业侵占业主合法权益的可乘之机。

记者调查发现，业主个人势单
力薄，缺乏有关部门的支持，成为
维权的主要难点。

凌女士目前遭遇的维权难题
在于，法院表示个人不能作为提告
主体，需要小区业主委员会代表出
面，才能要求追回垃圾房的使用权
限。但小区目前并没有业委会。

不少受访业主告诉记者，在收
回被开发商或物业侵占的共有产
权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面临诸多困
难。有的物业公司以信息安全为
由，不向个人业主提供小区建筑物
情况等材料，有的社区居委会建议
他们成立业委会后再来申请。

而成立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
难题，由此导致业主确权之路陷入
死循环：一方面要求业主以业委会
身份来表达诉求，另一方面又不提
供业委会成立所需的材料。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业主
想了解小区详细信息，被告知需
要到当地住建部门申请，但申请
前又需要当地街镇开具的证明。
部分业主还表示，居委会、物业公
司和业委会往往会形成默契同
盟，因此开具介绍信或证明、让业
主去调小区档案是几乎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摸清家底”为何这么难？

由于垃圾房被租用，上海虹口一个小区的居民只能露天扔垃圾。受访者供图

小区公共区域本应属于业主购买的集体共有资产，但在现实中却常出现被侵
占的现象。记者近日在一些地方走访发现，小区公共区域产权归属不明晰，经常
引发业主、业委会与开发商及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纠纷。

专家建议，完善城市小区业主共有产权登记制度，进一步加强民法典等相关
法律的落实和普及工作，增强公众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有效规范开发商、物业服
务企业和业委会的行为。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中国证
券报》24日刊发文章《多地“真金白银”
促消费扩内需》。文章称，为促进消费
市场加快恢复，多地近期宣布发放新一
轮消费券，覆盖汽车、餐饮、运动等多个
领域。业内人士认为，消费券有望促进
居民消费意愿修复。随着消费活力和
潜力不断释放，明年经济增长动力将明
显增强。

提振需求 发放消费券

为进一步活跃消费市场，提振消费
需求，近期多地密集发放各类消费券。
据不完全统计，12月以来，已有超过 40
个城市宣布发放消费券，覆盖汽车、餐
饮、运动等多个领域。

如，深圳市南山区 12 月 18 日启动
“HiGo 南山·见圳美好生活”促消费活
动，至 2023年春节期间，南山区将发放
2亿元消费券，覆盖汽车、家电、餐饮等
多个领域。另外，南山区工信局还联合
了四大电商平台，合计发出超 1亿元的
消费券，覆盖商圈消费、消费电子、餐饮

住宿等多个品类场景。
在冰雪运动消费旺季到来之际，湖

北省拟发放体育消费券。据介绍，本轮
体育消费券分为通用消费券和滑雪运
动消费券两种，于 12 月 20 日、12 月 21
日开始在全省投放。

“消费券对激发消费需求存在一定
效果。”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
示，随着防疫政策优化措施落地，消费
场景将逐渐修复，发放满减、折扣、代金
券等形式的消费券对居民消费意愿修
复将起到一定作用。

更多支持措施或将出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
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中共中央、
国务院日前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
要（2022-203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印发《“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
案》……近段时间，宏观政策朝着促消
费、扩内需的方向持续加力。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就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当前经济热点

问题作深入解读时表示，针对这几
年受疫情影响，老百姓收入增长放
缓、预期下降，不敢消费、不便消费，
存钱避险倾向上升的情况，要把恢
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采取
强有力措施，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
费条件，增加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
充分释放出来。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标志着稳增长的主要抓手从投资转向
消费。”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表示，这表明宏观政策工具或出现新变
化，消费券、旅游券、数字人民币红包等
更多消费支持措施可能出台。

在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看来，短期内为缓解疫情对居民消费的
影响，财政政策可在税费减免、促进就
业、发放消费券和消费补贴等方面重点
发力。

经济有望整体好转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
一，消费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业内

人士认为，随着消费活力和潜力不断释
放，经济增长动力将增强，明年经济有
望整体好转。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
院长连平认为，随着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水平不断提高，优先拉动消
费快速回升是推动明年内需回暖和经
济稳步恢复的关键。

“当前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包括居
民收入增速下滑和信心不足、疫情扰动
对消费场景的约束等，这些因素在明年
或迎来反转。”明明认为，一方面，居民
收入复苏势头已现，在今年已经出台多
项地产优化措施和预计明年将出台消
费刺激新举措背景下，居民信心的修复
将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另一方面，随
着疫情防控措施持续优化，疫情对消费
增长的约束将越来越小。

王青认为，在疫情对宏观经济运行
的扰动消退后，明年国内经济增速将出
现较大幅度反弹。其中，居民消费修复
将成为主动力，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将明
显增强。

多地“真金白银”促消费扩内需


